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 9 9）  

 

有關收購保華建業集團有限公司 45 .76%權益之  

須予披露交易之  

最新情況  
 

 
 

董事會宣佈，誠如南岸日期為 2 02 1年 5月 2 1日之内幕消息公佈中所披

露，由於W is e  P a r k行使其於股份抵押下之權利，向第三方出售股份抵

押下抵押之賣方全部已發行股本，該等條件將相當可能不會全部獲達

成，而賣方及保華建業將極有可能不再為南岸之附屬公司。就此，收購

事項將相當可能不會根據收購協議的條款和條件繼續進行。  
 

 

茲提述本公司 ( i )日期為 20 17年6月28日之公佈，內容有關本集團收購保

華建業集團有限公司 45 .7 6 % 權益，及 ( i i ) 日期為 20 17 年 12 月 1 9 日、

2 0 18年3月1 4日、 20 1 8年9月28日、2 01 9年3月2 8日、20 19年 8月 1日、

2 0 20年 3月 3 1日、 20 2 0年 9月3 0日及 202 1年 3月 3 1日之公佈，內容有關

延遲最後截止日期（統稱「該等公佈」）。除另有界定外，本公佈所用

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從南岸集團有限公司（「南岸」）日期為 2 0 2 1年5月 2 1日之内幕

消息公佈中得悉，於 2 0 2 1年 5月 1 8日，W i s e  P a r k  B u s i n e s s  L i m i t e d  

（「W i s e  Pa rk」）的法律代表透過致函T h e  1 3  H o t e l  ( BV I)  L i m i t ed

（賣方之直屬控股公司）及南岸的法律代表而發出通知，表明 W i s e  

P a r k已經行使其於股份抵押下之權利，向第三方出售股份抵押下抵押之

賣 方 全 部 已 發 行 股 本 。 根 據 收 購 協 議 （ 經 日 期 為 2 0 1 7 年 1 2 月  

1 9 日 、 2 0 1 8 年 3 月 1 4 日 、 2 0 1 8 年 9 月 2 8 日 、 2 0 1 9 年 3 月  

2 8日、 2 0 1 9年 7月 3 1日、 2 0 2 0年 3月 3 1日、 2 0 2 0年 9月 3 0日及 2 0 2 1年  

3月31日之延遲函件所修訂）：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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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本集團已向賣方支付初始訂金及進一步訂金合共港幣 1 59 , 0 00 ,0 00

元；及  

 

( 2 )  完成須視乎能否在最後截止日期（即2 021年9月3 0日或賣方及買方可

能以書面協定之有關其他日期）或之前，達成或豁免（如適用）該

等條件而定。該等條件的其中一項為股份抵押應已獲全面免除及解

除。因此，該等條件將相當可能不會全部獲達成，而賣方及保華建

業極有可能將不再為南岸之附屬公司。  
 

就此，收購事項將相當可能不會根據收購協議的條款和條件繼續進行。

本公司將採取即時行動，與南岸及賣方之新擁有者及／或管理層進行討

論，以維護本集團在收購協議下之權利和利益。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

在適當及需要時候進一步作出公佈，向其股東及投資者報告此事宜的進

展。  

 

 

 承董事會命  

德祥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漢傑  

 

香港，2 02 1 年 5 月 2 4 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張漢傑先生（主席）、張志傑先生（董事總經理）、陳耀麟先生、黃禮順

先生、林秀鳳女士 (首席財務總監）  

 

非執行董事：  

陳佛恩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石禮謙，GBS, JP（副主席）、陳百祥先生、葉瀚華先生  

 

 

本公佈中、英文版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為準。  


